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保安局的施政措施  
 
 
 
  本文件旨在進一步解釋保安局在二零零五至零六年

度的施政綱領臚列的措施。  
 
 
新措施  
 
有效管治  
 
擬備規管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的立法建議  
 
2.  截取通訊和秘密監察，是我們的執法機構防止和偵查

罪行與及保護公共安全時，不可或缺的調查方法。  
 
3.  較早前在法院審訊的兩宗案件，引起了公眾對執法機

構進行秘密監察方面的關注。為回應這些關注，行政長官作

出了《執法 (秘密監察程序 )命令》，作為立法前的措施，規管
我們的執法機構所進行的這些行動。我們致力在本立法年度

的上半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秘密監察的立法建議，讓議會

考慮早日通過。  
 
4.  我們亦正繼續進行截取通訊事宜的檢討，並希望同時

向立法會提交我們就這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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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  
 
我們會研究不同長遠方案的可行性，以尋求更佳的方法去滿

足對緊急救護服務的需求  

 
5.  我們正尋求更佳的方法以滿足近年不斷上升的緊急

救護服務需求。我們在研究可否採取需求管理措施，以確保

緊急救護服務更集中照顧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如加強有關善

用緊急救護服務的宣傳，和引入緊急救護服務分級制的可行

性。  
 
6.  我們亦正檢討服務模式，以確保能更善用緊急救護服

務的資源。例如我們已停止使用緊急救護服務接載病人到其

指定地點。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考慮在安排二零零六至零

七年度的預算時，為緊急救護服務增加資源。  
 
 
持續推行的措施  
 
有效管治  
 
繼續與內地及其他司法管轄區就有關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移交逃犯及移交被判刑人士進行商討雙邊合作  
 

7 .   香 港 致 力 參 與 國 際 間 在 打 擊 嚴 重 罪 案 方 面 的 合

作。為此，我們不斷擴展我們與其他司法管轄區有關刑

事事宜提供相互法律協助、移交逃犯及移交被判刑人士

的雙邊協定網絡。至目前為止，香港已經與其他司法管

轄區簽訂了 19 份相互法律協助的協議、14 份移交逃犯協
議及 8 份移交被判刑人士協議。  
 
8 .   我們於二零零五年年中與波蘭和以色列簽訂了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協定，並與芬蘭簽訂移交逃犯的

協定。我們正擬備有關附屬法例，以落實該三項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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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

簽訂有關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而立法會亦於二零零五

年六月二十九日通過《移交被判刑人士 (修訂 ) (澳門 )條例
草案》。該修訂條例會在十二月一日實施。  
 
9 .   我們仍在研究香港與內地之間建立移交逃犯及移

交被判刑人士的安排。在過程中我們會小心考慮兩地的

法律制度上的重要差異，和涉及事宜的複雜性。  
 
 
採取積極措施，在二零零六∕零七年度推出載有生物特

徵資料的新款護照，以配合自一九九七年七月起簽發，

有效期為十年的首批香港特區護照的大量換領申請  
 
10 .   為了加強香港特區護照的防偽特徵及保障特區護

照持有人所享有的旅遊方便，我們計劃推出具有生物特

徵的香港特區護照。新護照植有依據國際民航組織規定

的非接觸式集成電路晶片，內含持證人的容貌影像作為

生物特徵標識符。  
 
11 .   財務委員會已通過撥款進行計劃，招標程序亦已展

開。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七年年初推出特區生物特徵護

照，以配合在一九九七年簽發的特區護照的首個到期換

領潮。  
 
 
採取措施，推行容貌辨認系統計劃以便核實可疑的簽證申請

人及抵港旅客的身分  
 
12.  入境處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初推行容貌辨認系統

試行計劃，協助入境處人員核實可疑旅客身份。推行試行計

劃後，證實有關系統能有效地辨認那些試圖以其他身份繞過

出入境管制而進入香港的人士。由於結果理想，入境處正計

劃在出入境管制站及簽證辦事處全面推行容貌辨認系統，以

核實旅客及簽證申請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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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立法和其他途徑，把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的

建議付諸實行，以進一步鞏固本港打擊清洗黑錢和打擊恐怖

分子融資的制度  
 
13.  香港致力履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的國際責任。我們

一直密切注視國際發展，並會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打擊恐

怖主義活動。  
 
14.   我們正諮詢被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特

別組織）指定參加打擊清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融資活動工作

的非金融企業及行業1；業界初步的反應大部份都是正面

的。  
 
15.   我們並會透過向金融機構發出行政指引，以落實執

行那些並不需要以立法方式執行的建議。至今，香港金融

管理局及保險業監理處經已向金融機構發出行政指引，該

指引已反映特別組織經修改後的規定；而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已基於公眾諮詢期收集到的意見，完成制訂新

的行政指引，並會於短期內發出這些指引。  
 
16.   至於需通過立法實施的建議，我們正在研究所需的

法例修訂。我們準備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就有關法例修訂

的建議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  
 
 
繼續確保打擊恐怖主義的法例適合時宜，並且切合不斷轉變

的情況  
 
17.   我們正就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的有關國際公約的移交

逃犯和司法互助的規定，擬備所需的附屬法例。此外，我

                                                 
1 包括賭場(由於香港沒有賭場，因此不需要就這個界別進行諮詢)、地產代理、

貴重金屬及寶石銷售商、提供公司及信託服務的機構及人士、律師和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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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正為全面實施《 2004 年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修訂 )
條例》作準備。我們稍後會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  
 
 
繼續尋求方法以長遠解決本港懲教院所擠迫及設施過時的

問題  
 
18.   鑑於部份公眾對喜靈洲監獄發展計劃反對，並要求

當局探討其他發展計劃以解決監獄擠迫及設施陳舊的問

題，我們在二零零四年十月決定擱置有關的建議。  
 
19.   我們現建議重建羅湖懲教所，在二零零九年年底前

提供懲教設施予 1 400 名犯人。我們諮詢公眾前，會把這
項建議的詳情提交保安事務委員會。  
 
20.   與此同時，我們正尋求其他發展的可能，例如改建

芝麻灣的芝新懲教所的工程，在二零零五年年底完工後可

增加 96 名女犯人懲教名額。新的荔枝角懲教所亦將於二零
零六年第一季啟用，該懲教所將提供約 200 個額外的懲教
名額。  
 
 

由二零零三年年中開始，分階段簽發智能身分證，以加強保

安、方便居民出入境，並提供其他增值服務  
 
21.   在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全港身分證換領計劃已

經展開，香港居民會按年齡組別替換其舊身分證。目前，

保安局局長已透過命令指示若干類別的人士，當中包括在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出生的香港居民，申請新身分

證。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底，共有 285 萬名居民在換領計
劃下獲簽發新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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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透過智能身分證以及指紋辨認技術，入境處在二零

零四年底開始分階段推行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及車輛 (司
機 )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  
 

 

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改為法定組織，為現行的投訴

警方制度提供法律基礎 

 
23.  我們正積極落實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

會)設為法定組織的建議，以便為現行投訴警方制度提供法

律基礎。警監會的組成、職能和權力將在法例中列明。 

 

24.  根據建議，警隊的投訴警察課所進行的所有調查，

均須交由獨立的法定組織(即警監會)覆檢和監察。警監會

將可行使法定權力就其覆檢投訴警察課的調查一事而會見

證人、投訴人和被投訴的人員；進行突擊或事先安排的探

訪，觀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及要求投訴警察課重新

調查任何投訴。 

 

 
振興經濟  
 
推行一系列措施，便利過境的人流和貨流，包括在深港西部

通道開設一個新的邊境管制站，以及設立旅客和車輛出入境

自動化檢查系統  
 
25.  特區政府會繼續採取各項措施，包括靈活調配人手、

簡化出入境程序、利用新技術，以及在深港西部通道設立一

個新口岸，以便利過境的人流和貨流。  
 
26.  我們會盡力確保深港西部通道新口岸在二零零六年

年底前竣工。與此同時，我們亦會積極推進其他相關工作，

包括為該口岸實施「一地兩檢」而籌備的《港方口岸區條例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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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為了提高出入境檢查的效率，我們計劃到二零零六年

中，在各管制站安裝約 270 條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通道 (亦稱
為 e-道 )。目前，入境處已在羅湖管制站、港澳碼頭及中港客
運碼頭合共安裝了 32 條 e-道，讓 11 歲或以上持智能身分證
的永久居民以自助方式辦理出入境手續。我們計劃讓持智能

身分證的非永久居民以及持有旅遊通行證經常訪港的旅客

分別在本年底及二零零六年年初也能享用 e-道。  
 
28.  此外，入境處已在落馬洲管制站推出 4 條車輛 (司機 )
自助出入境檢查通道。預計在未來數月，會有多 42 條車輛 (司
機 )自助出入境檢查通道相繼在落馬洲、文錦渡和沙頭角管制
站推出以便利過境的車流。  
 
 
採取措施，讓私營機構也可參與舉行婚禮儀式，使公眾人士

有更多選擇和更加方便  
 
29.  為市民提供更靈活的證婚服務及利用私營機構的資

源提供這類服務，我們建議委任合資格的人士作為婚禮監禮

人，並在法例下授權他們可於任何時間及任何婚姻登記處或

特許禮拜場所以外位於香港的地方主持婚禮。我們建議在計

劃初期委任合乎指明資格的律師及公證人為婚姻監禮人。  
 
30.  我們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向立法會提交《婚姻 (設
立婚姻監禮人制度及一般條訂 )條例草案》。該條例目的是修
訂《婚姻條例》 (第 181 章 )，為婚姻監禮人的委任訂定條文
以及規管其執業。立法會已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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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  
 

加強執法和宣傳，打擊非法勞工  
 
31.  政府一直不遺餘力打擊非法勞工，以保障本地勞工的

就業機會。我們會繼續循堵截源頭、有效執法及加強宣傳及

敎育三方面打擊非法勞工問題。  
 
32.  各執法部門一直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緊密溝通和合

作，以盡量減低可疑訪客來港的機會。我們會把曾在港從事

非法工作的內地訪客資料通報內地當局，以便他們能更嚴格

審批這些訪客再次來港的申請。若情況有需要，內地當局可

能會考慮在兩至五年內拒絶有關申請。此外，各出入境管制

站的入境處前線人員，會向可疑訪客作出詳細查問，以防不

法之徒進入香港。  
 
33.  為進一步協調各部門的工作，以期更有效打擊在港從

事非法工作或其他違法活動的內地人士，政府於二零零三年

四月成立了一個「跨部門工作組」。這個小組負責擬定積極

進取和先發制人的策略，方便不同部門之間定期交換情報，

並協調各部門在非法勞工黑點的執法工作。入境處亦已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成立「反黑工突擊隊」，專責在非法勞工較多

的黑點進行便衣巡查，並在接到舉報或情報後即時採取行

動。  
 
34.  有關的執法部門會繼續對非法勞工問題採取有力的

執法行動，包括巡查工廠、酒樓、商業機構及其他非法勞工

黑點。  
 
35.  除加強執法外，政府也積極進行反聘用非法勞工的宣

傳工作，並透過電視的宣傳短片、政府網頁、海報及宣傳單

張等，加深市民認識聘用非法勞工及作為非法勞工的嚴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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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亦透過各有關行業發放反非法勞工的訊息，並鼓勵

市民舉報僱用非法勞工的情況。  
 
 
 
 
保安局  
二零零五年十月  


